


供热工程施工合同



编号：   第    号 



工程名称：开元壹号62#地块热力一次管网、换热站、（50#-53#、55#-57#）二次管网及户表安装工程 

建设单位： 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承包单位： 洛阳民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2024年  月  日




施工合同

建设单位：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承包单位：洛阳民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开发的开元壹号62#地块住宅小区位于 洛龙区钱江路，为了使该小区供热工程及早启动，工程建设顺利进行，便于维护与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12)《民用建筑供热计量管理办法》（建城【2008】106号）、《河南省集中供热管理试行办法》（省政府令183号）、《洛阳市集中供热条例》及其它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以上项目的供热事项协商一致，于2024年9  月 25 日 在洛阳市涧西区签订本合同。
一、建筑节能要求及基础资料
为贯彻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切实落实建筑节能相关要求，甲方须在采暖前具备以下条件：
甲方采暖建筑物的设计、建设必须符合国家及省、市建筑节能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采暖建筑物的采暖热指标必须符合国家及省、市标准。
甲方应提供经政府规划、建设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后的建筑规划总平面图、建筑物单体采暖平面图和系统图。
甲方应保证所提供技术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若因图纸等技术资料失实，或未经原审核部门同意发生私自变更所造成的后果及损失由建设单位承担。
4、室内供热系统的设计应由供热单位进行技术审核，对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建设单位应按供热单位提出的整改意见予以更正，方可供热。 
二、工程建设：
[bookmark: _GoBack]乙方负责完成甲方开发的 开元壹号62#地块-芸苔苑小区（除住户室内采暖系统以外）的供热工程及设施的建设，包括该小区项目红线内的一次管网、热力站内供热设备、庭院二次管网、楼道内共用立管及分户计量设施。
甲方按城镇集中供热现行标准及施工图完成该小区采暖户内设施的建设，进入管道井的户用采暖供回水管道依次排列、编号清晰，乙方将分户计量设施安装、办理移交手续后，甲方负责与住户室内管道的连通，并负责分户计量设施的保护，承担设施损坏、丢失的责任；管道井的尺寸应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并具备排水、照明设施。因管道井排水、防水设施不到位，造成的住户墙面漏水、渗水的，由甲方负责；甲方按照国家相关规范及土建专业的要求，预留公共立管穿越楼层及建筑物内外墙的预留洞，并对预留洞做好防水处理。
甲方无偿提供安装换热设备的建筑物及安装各种设备的砼基础，该建筑物通风、照明、给排水、隔音降噪、防盗等设施完善，功能良好，并负责维护保养，确保正常使用。甲方负责向城市供水（供水公司）、供电（供电公司）部门申请办理小区热力站水、电计量仪表的安装事宜，新区热力予以配合，其中水源引至软化水装置进口，热力电源引至换热机组电控箱，并承担所需费用。 
三、工程造价及付款:
开元壹号62#地块 住宅小区(　50#--53#、55#--57#　)共 　7　 栋楼建筑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333151　　㎡。工程款按实际投运的采暖建筑整栋分期结算，本合同下的计价面积为住宅建筑面积约　90512.39　㎡，采用固定单价　110　元/㎡（该单价是包含工程施工的各种规费及工程的成本、利润、风险工程重置的保险等费用的完全单价）；合同含税总价暂定为 玖佰玖拾伍万陆仟叁佰陆拾叁元陆角肆分（￥9956363.64元）。不含税价：￥9134278.57元，增值税率：9%，增值税额￥822085.07元。乙方根据甲方实际付款金额，开具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由于尚未竣工，未办理房产证，待办理房产证后按实际证载采暖建筑面积进行决算。
付款方式：
1、甲方支付　2456363.64　元，现场具备条件后十日内乙方进场施工庭院管网（55#）楼内的立管部分和户表安装调试；
2、甲方支付　4500000　元，现场具备条件后乙方进场施工（50#）楼内的立管部分和户表安装调试；
3、甲方支付　3000000　元，现场具备条件后乙方进场施工（50#、55#）楼热交换站设备安装。
四、发票开具要求及责任
1、乙方应提供合规发票，乙方开具发票不合规时出现税务问题，应承担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税款、滞纳金、罚款及其相关的损失。不合格发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开具虚假、作废等无效发票或者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开具、提供发票的；开具发票种类错误；开具发票税率与合同约定不符；发票上的信息错误；因乙方迟延送达、开具错误等原因造成发票认证失败等。
2、乙方开具虚假、作废等无效发票或者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开具、提供发票的，乙方应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且重新开具合规发票。乙方无法开具发票的，乙方除按本项前述约定承担责任外，乙方应退还甲方已付款项，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直接损失，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3、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实际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低于合同中约定税率的（不包含国家税收政策变更时对税率的调整），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无法抵扣部分的税款金额。
五、施工进度及工期：
1、根据甲方的建设进度及双方的付款约定，乙方完成本项目首批采暖建筑一次管网、热力站内供热设备、庭院二次管网、楼道内共用立管及分户计量设施的安装（该工期为整体进场工期，若遇不可抗力、天气原因或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等因素影响施工时，工期相应顺延）。
2、甲方负责协调处理施工现场和热力管道路由有关地上、地下障碍物，协调处理不到位造成无法施工时给予乙方工期顺延。甲乙双方加强沟通，为房屋建设和供热工程的顺利建设创造必要的条件。 
六、工程材料、设备的采购与保管
项目施工所需材料、设备，经甲、乙双方沟通后，由乙方负责采购。甲方需提供可靠、合适的场地用于乙方堆放进场材料、设备，并协助乙方保管材料、设备，确保进场材料的安全。 
7、 施工与验收：
1、施工、验收标准：按施工图及现行城镇集中供热有关设计规范及国家相关规范的要求进行施工、验收。
2、甲方派　李海东18937936436　任现场工程师，负责工程进度等工作，协调处理日常事务。乙方派　靳辉13937938095任该项目的项目经理，负责该工程建设的质量、安全、进度等全面工作，并接受新区热力（含新区热力委托监理公司）、甲方的全面监督。 
3、甲、乙双方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的规定和要求，完成各自负责的该供热工程相应的建设。工程完工后，由甲方向政府供热管理部门申请验收，政府供热管理部门按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施工验收规范组织验收，乙方全面配合。验收合格后并入市政集中供热管网，由所在区域集中供热管网所属单位负责热力站的运行与维护、供热系统运行，管理到终端用户；验收不合格的由责任单位整改后重新报验，直至合格方可入网供暖。
八、双方权利、义务：
1、乙方严格按照国家规范和地方标准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应遵守质量、安全、进度管理，听从甲方及监理指挥监管，严格遵守文明工地要求，实施扬尘管控措施。
2、甲方在按城镇集中供热现行标准及施工图完成该项目采暖户内设施的建设，进入管道井的户用采暖供回水管道依次排列、编号清晰，承担由于编号不清或编号错误造成用户无法正常用热及用户财产损失等后果和责任；乙方将入户装置设施安装、办理移交手续后，甲方负责与住户室内管道的连通，并负责入户装置设施的保护，承担设施损坏、丢失的责任。供暖后由甲方及所委托物业公司共同负责热力设施的看管工作，若造成材料、设备的损坏丢失，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甲方管道井的尺寸应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并具备排水、照明设施，因管道井排水、防水设施等问题造成的损失均由甲方负责。
4、甲方按照国家相关规范及土建专业的要求，预留公共立管穿越楼层及建筑物内外墙的预留洞，并对预留洞做好封堵及防水处理。
5、甲方应按照现行的有关国家规范、规程及规要求，无偿提供安装换热设备及其他设备的建筑物和砼基础。甲方应保证该建筑物通风、照明、给排水、隔音降噪、防盗等设施完善、功能良好，并负责维护保养及管理，确保正常使用。安装供暖设备的热力站的选址、设计、建设应考虑运行期间噪声问题，甲方应按照《供热站房噪声与振动控制技术规程（CJJ/T247-2016)》有关规定建设热力站，热力站应单独设置，应设置必要的降噪措施，且不得置于居民住宅下方，不按规定设置热力站造成的后果由甲方承担。
6、甲方负责向城市供水（供水公司）、供电（供电公司）部门申请办理小区热力站水、电计量仪表的安装事宜并承担所需费用，乙方予以配合。其中水源引至软化水装置进口，热力电源引至换热机组电控箱。换热站具备通讯条件，水、电应单独设置，且具备直接向供水、供电公司结算的条件。
7、甲方应协助乙方安装入户装置设施抄表管理系统（属小区公用设施），并承担抄表数据采集器运行电费（单台功率小于10瓦）。甲方与本项目管理物业公司签订相关合同时，应明确告知甲方在供热运行期间相关责任义务，并将相关责任义务与物业管理公司在物业移交管理合同中做出明确约定。入户装置设施安装后，乙方将安装成果移交甲方，甲方负责看管,并在后期要求物业管理公司共同看管。
8、在入户装置设施施工、运行中涉及到第三方时（诸如物业公司、电梯管理单位、移动通讯公司等），由甲方协调解决（诸如数据采集器需安装在电梯轿厢上部等），乙方尽通知义务并协助处理有关问题，发生的费用由甲方或者甲方委托的物业公司承担。
9、为保证工程顺利实施，甲方提供施工中所需的水源、电源，为施工创造有利条件，施工的水电费由乙方承担。乙方施工期间所发生的一切配合协调费用均由甲方承担。
10、乙方应科学组织，安全、文明施工。若发生事故，由责任方承担。
11、施工完毕后，乙方应保证工完料清，保持现场整洁，为甲方按期交房提供必要的便利。 
12、施工结束后至供热专项验收合格前由乙方负责供热设施的看管工作，供热专项验收合格后至供暖前由甲方及物业公司负责热力设施的看管工作，若造成材料、设备的损坏丢失，各自承担赔偿责任。
13、甲方须协助新区热力与终端用户签订供用热协议，未签订供用热协议的终端用户由甲方负责管理。甲方应免费向供热单位提供该小区供热运行与管理必要的场所，诸如值班室、收费室、卫生间等。热力交换站属于小区公用设施，甲方或物业公司不得向供热单位收取物业管理费用。 
九、保修范围及期限
1、乙方的保修范围仅限乙方施工部分，其中入户装置保修期为六年，其余保修期为贰年，均自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算。在保修期内乙方负责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质量保修。
2、采暖系统中非乙方施工部分的保修、后期维护及管理均由甲方负责，乙方概不负责（或甲方有偿委托乙方）。
3、该小区采暖系统非乙方施工部分，因系统冲洗不到位造成换热站设备堵塞、入户装置设施堵塞的，由甲方承担责任；影响正常运行供暖的，由甲方赔偿损失。

10、 违约与争议的处理：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甲方应知事项：
1、甲方自行实施自管道井至户内的管道，在室内仅作预留口的，应将室内供回水连通并明显标识供、回水管，利于户外管道施工完成后进行冷冲洗、调试、运行等工作。
2、入户暖气管道井内必须设置排水系统和照明系统，同时预留一处弱电穿线管，便于安装远传抄表系统。
3、入户暖气管道井内套管吊洞后，应做防水层，防水层高于地坪50厘米，避免因管道井漏水而渗入业主家中，产生纠纷。
4、甲方负责设备基础、站内消防通风、照明布置、排水沟、集水坑、排污泵、水源、电源等方面工作。
5、甲方应免费提供一间40平米左右供后期运行与管理必要的用房需求。
    6、换热站具备通讯条件，水、电应单独设置，且具备直接向供水、供电公司结算的条件。
    7、甲方负责将换热站设备动力电接至换热机组配电柜接线端；
8、甲方负责将水源引到软化水接口处。施工单位负责换热站内的供暖设备及工艺管线施工等工作。
9、甲方应保证开发建设的相关设施符合以上要求，因以上问题造成的损失及责任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
十二、本合同一式8份，甲方4份，乙方4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签章生效。
十三、其他约定：
因该地块分期办证施工，于最后一次付款前依据（50#-53#、55#-57#）建筑规划证采暖面积进行核算并据实付款。                                
   
	
甲方：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地址：洛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大道1号
电话：0379-69916601
开户银行：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李楼支行
邮箱：
帐号：00000061411416707012
税号：914103005542480325
	
乙方：洛阳民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涧西）浅井南路6号302室 
电话： 18800767073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洛阳九都支行
邮箱：
帐号：413692999011000814781
 税号：91410305MADC6H7Y36





合同签订地：涧西区六合国际座
                         						  签订时间：2024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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